
江华县2021年度民族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江财绩[2022]2号）精神，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对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民族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于2015年底由原民宗局、原旅游局、原体育局、原文化局、原文化综合执法大队五个单位合并而成，合并时的单位名称为民族宗教和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2018年4月因机构改革更名为民族宗教和文体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发展委员会，2019年8月机构改革更名为县民族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下设下设有办公室（政工股）、财务股、民族事务股、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股、公共服务股、广播电视管理股、产业项目与全域旅游推进股、市场管理与执法监督股、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股、群众体育股（竞训股）、文物管理股、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局等十二个内设机构，包括下属旅游发展服务中心、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民族歌舞剧团、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心、文化馆、图书馆、盘王殿管理所、民族研究所等下属单位。
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省、市有关民族、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文物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起草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草案并组织实施。
（二）编制实施全县民族、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文物事业的发展目标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指导、推进领域内体制机制改革和事业融合发展。
（三）管理全县民族工作，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和政策，研究拟定全县民族工作的政策措施并督促落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统筹处理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按照分工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依法管理民族事务，指导开展民族地区建政工作，全面促进民族事业发展。
（四）拟订民族、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文物市场开发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管理相关重大活动和设施建设，促进市场推广和对外合作，组织形象推广；指导、推进全域旅游。
（五）指导、管理全县文艺事业，指导艺术创作与生产，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推动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参与组织重大文化艺术活动。
（六）组织、指导全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文物的公共服务，指导公共文旅产品的生产；指导社会文化事业和文化艺术普及工作，推进全县文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七）指导、推进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文物科技创新发展和行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
（八）负责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组织开展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及其传承人的申报、评审工作。组织协调全县性文化遗产展示活动。
（九）统筹规划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产业，组织实施资源普查、挖掘、保护和利用工作，促进产业发展。
（十）指导推动规范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文物市场发展，对其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十一）负责全县文化、文物、出版、广播电视、电影、体育、旅游市场的行政执法工作，承担全县“扫黄打非”的具体执法工作，维护市场秩序。
（十二）拟订全县文物和博物馆发展规划，协调指导全县文物和博物馆安全防范工作，指导全县文物安全责任落实，履行文物行政执法督察和文物安全督察职责，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全县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和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镇、村）工作，负责指导协调全县文物的保护管理、抢救发掘、研究利用宣传、人才培训等工作；依法对全县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民间收藏文物进行监督管理；指导博物馆、纪念馆的建设和业务工作；按规定开展文物对外交流与合作。
（十三）拟订全县国际旅游市场开发规划，组织全县旅游形象的对外宣传和重大推广活动；拟订全县开拓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文物市场的政策措施并指导实施；协调和指导全县假日旅游和红色旅游工作；依法对经营国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实施许可监督管理，根据省、市星评委授权开展旅游饭店星级标准和星级评定复核工作，实施乡村旅游区（点）星级评定工作。负责监测全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经济运行和本行业的统计及行业信息发布工作。
（十四）负责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应急体系建设，监督管理全县广播电视机构、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协调组织、推动广播电视创作生产。监督管理全县网络视听节目、公共视听载体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在权限范围内负责卫星电视安装和使用等相关工作。
（十五）培养全县民族、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文物人才，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十六）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负责开展国民体质监测；指导、协调、组织、配合各行业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负责社会体育指导工作队伍建设；做好学校、机关、企业、部队、少数民族和残疾人的体育工作，负责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
（十七）统筹协调全县体育事业和竞技体育发展，组织参加和承办国家级和省、市级、县级体育竞赛；研究和平衡全县竞技运动项目设置与重点布局；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建设。
（十八）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人员情况
2021年末我局共有人员编制119人，其中行政编制8人，机关工勤人员编制1人，事业编制110人(参公管理17人)其中旅游发展服务中心8人，图书馆8人，文化馆11人，全民健身服务中心7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17人，民族歌舞剧团33人，民族研究所3人，民俗展演中心5人，盘王殿管理所18人，实有在职人员114人，其中：局机关26人，旅游产业发展中心9人，全民健身中心5人，文化馆10人，图书馆6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11人，民族歌舞剧团27人，民研所2人，民俗文化传承展演中心1人，盘王殿管理所17人；实有离退休人员93人（局机关36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5人，文化馆9人，图书馆7人，旅游服务中心1人，民族歌舞剧团7人，盘王殿管理所38人（风华公司3人，电影放映发行公司35）。公车改革后，现有车辆编制3台，实有执法执勤车1台（车牌：湘M5WH59），事业单位车辆1台（车牌：湘M5TY69)。
二、部门整体收支结余情况
我单位2021年收到财政资金3625.02万万元，年初结转结余236.04万万元，合计3861.0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522.51万元，项目支出2338.55万元；2021年全年实际支出3861.06万元；结余财政资金0万元。基本支出结余0万元，项目支出结余0万元。
三、预算执行与管理情况
2021年，我单位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单位2021年度评价得分为89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1、投入得10分
预算配置得10分。其中：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114人/编制 119人*100%=95.8 %，得5分；“三公”经费预算比上年下降，变动率等于-4.66%，得5分。，主要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减少公务接待，严控接待规格，控制陪餐人数，同时规范了公务用车。
过程扣11分，得39分
（1）预算执行得15分。预算完成率100%得5分；预算控制率得0分主要是因为本年年初预算数据不包括上级资金，导致预算追加数太大，预算控制率大，高达178.44%；无新建楼堂馆所得5分。
（2）预算管理得24分。政府采购执行率527.27万元/273 万元*100%＝193.14 %，得 0分主要是政府采购预算数没有包括上级资金，导致实际采购数与预算采购数相差较大比，我单位做到了应采尽采。管理制度健全有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等得8分；资金使用符合规定得 6分；预决算信息公开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基础信息完善，得10分。
3、职责履行得10分。
2021年我单位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
4、履职效益得10分。我局在民族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和文物工作等方面工作得到社会大众的很多肯定和好评，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四、绩效情况
（一）部门职责履行情况分析。
2021年工作完成情况 
（一）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完成情况
2021年县委经济工作会议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全县接待国内外游客750万人次以上，旅游收入67.5亿元以上。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全年接待游客约585.63万人次，旅游收入约52.4亿元，未完成2021年目标任务。
   （二）重点工作完成、重大工程和项目建设情况
1.积极开展2022年省第十届民族运会筹备相关工作。一是完成了吉祥物等征集创作工作。省民宗委、省体育局已联合行文至各市（州）、各民族自治县，确定运动会于2022年10月26日-31日举办；2021年11月完成运动会吉祥物、会徽、奖杯、奖牌和会歌征集创作工作，并报省民宗委、省体育局审定通过。二是加快场馆建设和提质改造。严把各个场馆设计、预算、建设关，所有场馆均已挂网招标，目前县民族体育馆部分拆除项目已经进场施工。三是优化接待服务保障。已完成食宿接待点一对一摸底调查，接待酒店宾馆改造提质方案已初步制定，力求做到精益求精，确保接待服务热情有序。四是创新开闭幕式活动策划。多次组织商讨运动会开闭幕式策划方案，开闭幕式策划方案已修改完成，并完成挂网招标。五是举办了江华瑶族自治县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选拔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夯实了基础，组建了江华代表团，增强了我县筹办好省第十届民族运动会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运动会赛事在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播出，在中央民族画报刊登，影响深远。六是积极向上争取工作和资金支持。提请市政府常务会、市委常委会听取了省民运会筹办工作情况汇报，争取到由市财政专项解决我县承办运动会配套资金1000万元。
2.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水平
一是开展政策宣传和文化节庆活动。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为载体，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瑶族盘王节等活动，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法规。深入挖掘全县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文艺演出、民族文化进校园等多种形式，在各族群众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城管局、大路铺镇等11个单位被评为市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性单位，在全县掀起创建高潮。12月27日，我县在市委民族工作会议上作了《石榴花开，籽籽同心 携手共绘神州瑶都新画卷》的经验交流发言。三是促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2021年下达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21万元用于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我县积极支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通过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348万元，大力支持湘江乡庙子源村、桐冲口村、大圩镇宝镜村的民族村寨建设，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振兴。
2.持续推进文艺创作和文化事业繁荣。一是开展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录制瑶语版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制作MTV在省、市各媒体、网络播放，传播正能量。国家脱贫攻坚表彰大会期间，录制《我们山窝窝》瑶语版歌曲载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各媒体、网络播放得到很高点击率，为宣传江华脱贫攻坚成果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二是成功申报设立市级南岭瑶族（永州）文化生态保护区。2021年12日28日，永州市人民政府正式下文《关于同意南岭瑶族（永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设立为市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批复（永政函[2021]49号）》， 江华成功申报设立市级南岭瑶族（永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三是新增三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县陈为人故居、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牯子江战斗旧址、井头湾古建筑群3处文物保护单位入选第十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4.推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一是稳步推进湖南省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积极跟省厅汇报衔接，推动水街的D组团、桐冲口河堤等景区项目提质建设，加快全县游客集散中心建设完工，完善游客集散中心、旅游公厕、标识标牌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畅游瑶都智慧旅游平台。二是认真抓好项目建设。全县游客集散中心建设已完工并完成验收；江华故居旅游厕所建设完工，已交付使用,江华故居陈列馆已完工，并对外开放；积极向上争取省级文物保护资金395万元，4月份启动李启汉故居修缮工作，已基本完工。4C自驾车旅居营地已选址，正在招商。完成10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旅游咨询中心建设工作。三是加大文化旅游招商投资力度。市级以上重点项目2021年计划投资8.5亿元，完成7.5亿元，投资完成率88.24%。引进天河瑶寨（二期）工程项目，计划投资1.5亿元；引进水口水街恒升酒店项目，总投资5千万元。江华故居红色旅游招商项目（总投资1.8亿元）正在洽谈。四是开展红色旅游景点党性教育基地建设。开展李启汉故居、江华故居、永州市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江华县支部旧址三处党性教育基地建设和陈列展示申报工作，李启汉故居、江华故居被列入湖南省就近地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推荐名单。               
（三）主要亮点工作
1.民族工作：5月27日，江华民族健身操荣获2021年湖南省民族健身操大赛甲组一等奖。在全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管理和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暨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展演展示会上，过山瑶礼仪服饰获省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二等奖。湘江乡桐冲口村被评为湖南省首批民族乡村振兴试点单位；水口镇鹊桥客栈被评为民族客栈。瑶族小学荣获第二批湖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示范基地，沱江镇第七小学荣获第一批湖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示范学校。
2.文化工作：江华获2021年湖南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绩效评价优秀等次，居永州市前列。《幸福新瑶家》在“百团百角唱百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湖南省文艺院团竞演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节目；江华《瑶山趣娃》在第十一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中喜获金奖；女声小组唱《留西啦哩月儿朦朦亮》、戏剧《瑶歌不老唱千年》在第七届湖南艺术节作品类“三湘群星奖”中获最佳作品奖（金奖）；少儿舞蹈《瑶山趣娃》获优秀作品奖（银奖）。
3.旅游工作：举办了湘粤桂三省旅游推介会、承办了“锦绣潇湘·自驾当红”系列自驾游活动，中国旅游报、新湖南、红网、三湘都市报、华声在线等数十家媒体进行了集中宣传报道。组织参加了湖南省（春季）乡村文化旅游节启动活动，承办了永州市文旅推广传播现场经验交流暨“锦绣潇湘•金牌解说•永州故事汇”业务培训工作会，有效助推我县文化旅游业繁荣发展。参加2021年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和投融资大会，瑶峒小乔苦茶在博览会文化旅游商品大赛中获得金奖。水口镇在全省特色文旅小镇建设工作推进会上作题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力推进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典型发言。
（二）社会效益和行政效能方面
2021年我局以民族文化旅游体育等工作为重点，进一步推进民族工作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行政效能上，进一步精简文件数量，提高文件质量；严格行文规则，控制文件规格；减少会议数量，压缩会议时间；控制会议规模，创新会议形式；节约会议成本，严肃会议纪律；推动网上办事，降低提交资料的时间及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严格制度执行，特别是“三公”经费的预算控制。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严格招待费用审核审批程序，“三公”经费较好地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
（三）可持续性分析
通过上述工作的开展，民族文化旅游体育工作稳步推进，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得到了提高。同时在局党组的带领下，我局认真完成上级政府部门布置各项工作任务，严格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五、存在的问题
通过前述对我局整体支出情况的分析，反映出目前在整体支出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年初对年度内要实施的项目没有完全掌握，偶有出现年中增加项目，而又向财政申请追加资金的情况。
2、对资金支出科目预计不充分，经常出现有的科目支出不足，有的科目结余。
3、人员严重缺编与工作任务繁重矛盾日益突出。
六、改进措施和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
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公用经费根据单位的年度工作重点和项目专项工作规划，本着“勤俭节约、保障运转”的原则进行预算的编制；编制范围尽可能的全面，不漏项；杜绝预算编制粗放、拍脑袋现象的发生，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2、遵循预算管理办法，对于年度无法预计的临时追加的相关工作所需费用和结余资金确保资金严格按照预算专项资金使用程序申报及使用，按照预算项目和使用用途执行，杜绝费用项目之间调剂使用现象的发生。
3、预算财务分析常态化。定期做好支出预算财务分析，及时对费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通报和预警，定期对下属预算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做好部门整体支出预算评价工作。
4、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提高财务的精细化管理。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的审核，在预算金额内严格控制费用的支出，控制超支现象的发生；严格按照实际的费用支出内容进行财务核算，确保财务核算的真实、及时、准确、完整。
5、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工作的通知精神， 进一步严控三公经费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严格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流程，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抓好公车的节能降耗工作，控制公务出国费用支出，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6、针对指标文下达工作，尽早计划和开展年度专项的申报，加强报批工作的沟通和跟踪，及时落实项目专项的报批进度和指标文的下达；对财政资金下达时间滞后的项目，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联系，尽早取得资金的拨付，保障项目资金的投入进度，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7、在项目资金及时到位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的推进，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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